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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格能源管理人員設
置登記辦法第五條、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能源用戶辦理技

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技師或能管員設置

登記表（附件）一

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

記及其負責人簽章

之技師執業執照或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

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

源用戶自置者，檢

附其服務證明文件

正本；係委託設置

者，檢附委託文件

正本或經蓋用能源

用戶圖記及其負責

人簽章之委託文件

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

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文件。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之人員

有異動時，應自異動發

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依

附件規定檢附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異

動登記。 

第五條  能源用戶辦理技

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技師或能管員設置

登記表（附件）一

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

記及其負責人簽章

之技師執業執照或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

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

源用戶自置者，檢

附其服務證明文件

正本；係委託設置

者，檢附委託文件

正本或經蓋用能源

用戶圖記及其負責

人簽章之委託文件

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

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文件。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之人員

有變更時，應自變更發

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檢

附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辦理變更設置登

記。 

一、配合第二項之修正，爰

就第一項第一款附件酌

作修正。 

二、鑒於實務上除有技師或

能管員人員更換之「變

更」外，亦有單純因離

職、退休、職務異動、

委託終止或其他事由

(例如解僱)等「變更」

情形存在，是以，為避

免文字解釋徒生疑義，

並配合本辦法第三條第

四項後段文字，爰將第

二項「變更」修正為「異

動」，並明定應依第一項

附件中所規定之檢附文

件申辦異動登記，以資

周妥。 

第八條  技師或能管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廢止技師或

第八條  技師或能管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廢止技師或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為強化中央主管機

關對於技師及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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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員設置登記：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

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

七條規定，退訓、

撤銷合格證書或調

訓結業證明。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

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

五條通知調訓，連

續二次未取得結業

證明。但因正當理

由申請延訓，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執行第四條規定業

務，申報不實資

料，經查屬實。 

四、違反本法或本辦法

規定，情節重大。 

五、有異動情形，而能

源用戶未依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異

動登記，經中央主

管機關通知該能源

用戶限期改善而逾

期未改善。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經廢止

後，致未達第三條規定

應自置或委託技師或能

管員之人數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命該能源用戶

限期依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重新辦理技師或能

能管員設置登記：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

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

七條規定，退訓、

撤銷合格證書或調

訓結業證明。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

員辦理能源管理業

務資格認定辦法第

五條通知調訓，連

續二次未到且無重

大理由。 

三、連續二次參加前款

調訓，未取得調訓

結業證明。 

四、執行第四條規定業

務，申報不實資

料，經查屬實。 

五、違反本法或本辦法

規定，情節重大。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經廢止

後，致未達第三條規定

應自置或委託技師或能

管員之人數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命該能源用戶

限期依第五條規定，重

新辦理技師或能管員之

設置登記。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經依第

一項廢止後，不得再以

該人員申請技師或能管

員設置登記。 

員設置登記及調訓

制度之管理及落

實，且避免規避法

律之情事發生及資

源之浪費，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三款以

整併至第二款，並

修正文字為「連續

二次未取得結業證

明」，亦即包含連續

二次未到訓、連續

二次到訓但皆未取

得結業證明，以及

僅到訓其中一次但

未取得該次調訓結

業證明等情形。 

(二)依技師或能源管理

人員辦理能源管理

業務資格認定辦法

第五條規定，如技

師或能管員確有正

當理由且依規定申

請延訓並經同意

者，得依法不到

訓，然仍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之通知，

於原調訓日起一年

內參加調訓。準

此，該原調訓雖未

到，但不應計入「連

續二次」之計算，

爰增訂第二款但

書。至於技師或能

管員經同意延訓

後，中央主管機關

嗣後通知其調訓

時，該次調訓仍應

計入「連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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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員之設置登記。 

    能源用戶之技師或

能管員設置登記經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廢止後，該能源用戶

不得再以該人員申請技

師或能管員設置登記。 

之計算，自屬當

然。 

(三)舉例而言，某能管

員第一次通知調訓

未到，中央主管機

關第二次通知其調

訓時，其因有正當

理由申請延訓而獲

同意，則此時尚未

符合「連續二次未

取得結業證明」之

情形；惟中央主管

機關其後依前揭辦

法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通知其調訓，該

能管員並未到訓，

或雖有到訓但未取

得該次調訓結業證

明者，則此時仍構

成「連續二次未取

得結業證明」之情

形。 

(四)現行條文第四款及

第五款配合移至修

正條文第三款及第

四款。 

(五)增訂第五款，能源

用戶未依本辦法第

五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異動登記時，為

避免實際設置情形

與設置登記內容不

符，並兼顧技師及

能管員之權益，爰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得廢止設置登記。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第一項第五款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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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修正第三項之廢止

原因限於「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規定」，並明

定本項之限制主體為

「該能源用戶」，而非所

有能源用戶，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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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異動登記表 
                                                        ※請能源用戶填寫粗框內容 
登記編號：                                               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項 目 
□新設置登記     

□異動登記(□塗銷登記/□同時塗銷及新設置

登記) 

能源用戶名稱  
能源用戶 

編 號 
 

電費單地址 

(通訊地址 ) 
 能源用戶電話  傳 真  負  責  人  

用 電 地 址  電 費 單 抬 頭  電 號  

使 用 能 源 
(    )年度：用電契約容量          瓩、燃料油實際用量       公秉、煤炭實際用量       公噸；天然氣實際用量

_______立方公尺 

新設置登

記 

設置類別 
□自置技師(填寫 1.~13.) □自置能管員(填寫 1.~7.、13.~14.) □委託技師(填寫 1.~12.) □委託

能管員(填寫 1.~7.、14.) 

1.姓名  2.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3.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性   別  

5.通訊地址  6.電子郵件  7 .行動電話  

8.執業執照 
       字 

第     號 
9.執業機構名稱  10.執業機構所在地  

11.技師科別/ 

   證書字號 
         科           字第        號 12.執業執照有效期間  

13.職稱  14.合格證書字號  

塗銷登記 1.姓名  2.塗銷原因 
□離職   □退休   □職務異動   □委託終止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原因) 

公司名稱：            （圖記）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註 1：請  貴公司依註 2 檢附以下資料，俾供審查： 

一、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登記表（本表）一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技師執業執照或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源用戶自置者，檢附其服務證明文件正本；係委託設置者，檢附委託文件正本或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

及其負責人簽章之委託文件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 

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註 2：新設置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至五；塗銷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同時塗銷及新設置登記者請檢附資料一至三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檢附資料無誤，准予設置/異動登記。 

□檢附資料不全或有誤，請補送下列文件後重新辦理： 
    (□登記表 □技師執業執照影本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電費通知單或收據

影本□服務證明文件 □委託文件影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申請設置人員之資格不符，應予退件。 
 

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登記表 
                                                       ※請能源用戶填寫粗框內容 
登記編號：                                              登記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項 目 □新設置登記 □變更設置登記人員                   能源用戶名稱  
能源用戶 

編 號 
 

能 源 用 戶 

地 址 
 能源用戶電話  傳 真  負  責  人  

用 電 地 址  電 費 單 抬 頭  電 號  

使 用 能 源 
(    )年度：用電契約容量          瓩、燃料油實際用量       公秉、煤炭實際用量       公噸；天然氣實際用量

_______立方公尺 

設 置 類 別 
□自置技師(填寫 1.~13.) □自置能源管理人員(填寫 1.~7.、13.~14.) □委託技師(填寫 1.~12.)  

□委託能源管理人員(填寫 1.~7.、14.) 

(

請
依
「
設
置
類
別
」
確
實
填
寫)

 

設

置

人

員

資

料 

1.姓名  2.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3.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性    別  

5.通訊地址  6.電子郵件  7 .行動電話  

8.執業執照 
       字 

第     號 
9.執業機構名稱  10.執業機構所在地  

11.技師科別/ 

   證書字號 
         科           字第        號 12.執業執照有效期間  

13.職稱  14.合格證書字號  

公司名稱：            （圖記）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請  貴公司併附以下資料，俾供審查： 

一、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設置登記表（本表）一式二份。 

二、經蓋用能源用戶圖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技師執業執照或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三、技師或能管員係能源用戶自置者，檢附其服務證明文件正本；係委託設置者，檢附委託文件正本或經蓋用能源用戶圖

記及其負責人簽章之委託文件影本。 

四、最近一期電費通知單或收據影本（變更設置登記人員者免附）。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檢附資料無誤，准予設置登記。 

□檢附資料不全或有誤，請補送下列文件後重新辦理設置登記： 
    (□登記表 □技師執業執照影本 □能管員合格證書影本 □電費通知單或收據

影本 □服務證明文件 □委託文件影本) 

□申請設置人員之資格不符，應予退件。 
 

一、因應本

辦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修

正，爰配

合 修 正

附 件 名

稱，且調

整 申 請

項 目 為

「 新 設

置登記」

及「異動

登 記 」

(含單純

之 塗 銷

登記，以

及 因 人

員 更 換

而 同 時

塗 銷 及

新 設 置

登記)，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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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就 各

種 情 形

明 定 其

申 辦 時

應 檢 附

之文件。 

二、現行附

件「能源

用 戶 地

址」係指

電 費 單

上 所 列

地址(或

通 訊 地

址)，而

「 用 電

地址」係

指 電 費

單 上 所

列 之 用

電 地

址，爰酌

作 文 字

修正，以

資明確。 

三、為配合

本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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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規定，爰

於 應 檢

附 文 件

說 明 增

加「中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其 他

文件」。 

 


